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4), 2143-2150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4305  

文章引用: 王一然. 商业秘密与劳动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J]. 法学, 2024, 12(4): 2143-2150.  
DOI: 10.12677/ojls.2024.124305 

 
 

商业秘密与劳动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 
——基于竞业限制合理性分析 

王一然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4年3月4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14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15日 

 
 

 
摘  要 

作为劳动法领域内保护商业秘密的一种手段，竞业限制设立的初衷是为防范企业人员流动而可能带来的

商业秘密泄露风险。但企业超过合理边界，过度强调商业秘密的保护，便会带来竞业限制适用主体的泛

化与竞业限制范围过度扩张的不利后果，激化了商业秘密与劳动权保护的权利冲突。究其原因，企业商

业秘密与劳动者劳动权存在着权利属性的对抗，商业秘密与劳动者自身经验与知识难区分、法律规定过

于原则化也催生了现实中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职业自由的冲突。为达到竞业限制目的，需要协调

劳资双方利益，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竞业限制具体内容的设计，从竞业限制的适用主体、范围、补偿标准、

期限等方面提高竞业限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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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eans of protecting trade secrets in the field of labor law,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establish-
ing non-competition is to prevent the risk of trade secret leakage that may arise from the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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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enterprise personnel. However, if enterprises exceed reasonable boundaries and overly 
emphasize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secrets, it will lead to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of 
non-competition and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non-competition, intensifying the 
conflict of rights between trade secrets and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hts attributes of enterprise trade secrets and the labor rights of 
workers.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rade secrets and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workers themselves, and the overly principled legal provisions have also given rise to conflicts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enterprise trade secrets and the professional freedom of workers in re-
alit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non-compet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both 
labor and management, design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non-competition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non compet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applicable subject, scope, com-
pensation standards, and d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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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缘起 

商业秘密是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财富，其产生过程凝结着劳动者的智慧与辛勤劳动，企业人才的流

动也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构成现实挑战。据不完全统计，有 80%以上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涉及企业员

工或者前员工，并且核心技术岗位和高级管理岗位是涉案人员较为集中的岗位。为了解决企业人员流动

可能产生的商业秘密泄露问题，我国劳动合同法中规定了竞业限制制度。但近年来，在实践中出现用人

单位出于保护商业秘密目的，超出合理界限，利用缔约强势地位不当泛化、滥用竞业限制制度的趋势，

使之滑向了侵害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另一极端，带来了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权保护的冲突，有损劳资双方

及社会利益。因此，对竞业限制的合理性标准进行分析、考察并在实践中进行有效把握，对发挥竞业限

制制度应有的价值，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权保护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2. 商业秘密与劳动权保护的冲突及表现 

商业秘密对企业经营与市场竞争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商业秘密具有“一旦丧失即永久丧失”

的特点，为企业未来的市场竞争带来巨大损害，并且企业在前期商业秘密形成过程中投入的巨大人力、

物力成本也会付之东流，因此企业会极力对商业秘密进行严密的保护。虽然在民法、刑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劳动法等多部门法中都有涉及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但是更多的体现为事后的损害填平和消极制裁，

侵害行为对于商业秘密持有人的利益和竞争优势的损害已然发生，简单的事后法律救济无法实现企业对

商业秘密的周全保护。而竞业限制是为防范人员流动给商业秘密带来的侵害风险而设立的一种制度安排，

相比于侵害商业秘密民事赔偿与刑罚制裁，竞业限制最大的价值与作用体现在一种事先的防范，是对负

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可能发生的破坏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预先约束，是一种对推定损害事先防范的制度”

[1]。然而企业采取此种手段进行商业秘密保护的事先防范，对于劳动者职业选择自由产生的约束以及对

劳动权产生的侵害确是现实发生的，由此带来了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权保护的现实冲突，这种冲突主要

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对竞业限制适用主体的泛化。竞业限制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防止知悉用人单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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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秘密的劳动者不当利用该信息损害其商业秘密权利，保密义务也是雇员忠实义务在理论上的一项重要

内容体现，构成竞业限制的法学依据，因此竞业限制的适用对象应是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实践中一

些企业利用其在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违背劳动者意愿，不合理扩大了竞业限制适用主体范围，与不

接触商业秘密的普通岗位劳动者也进行竞业限制约定，或者通过采取在离职时拒开离职证明等手段变相

迫使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对劳动权造成了侵害，亦违背了竞业限制制度设立的初衷。例如，在李彤

彤诉南京康语启明心理辅导有限公司竞业限制纠纷一案中，1 被告以格式条款的形式与包括原告在内的所

有员工进行了竞业限制约定。案件审理中法院也将该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作为争议焦点。本案原告仅为

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工作内容并不涉及被告商业秘密，且被告也未对其所主张的商业秘密

采取保密措施。因此，法院认为被告的竞业限制格式条款违背了竞业限制法律规则中的劳动者范围具有

必要性、限定性、合法性特征。二是对竞业限制范围的过度扩展。对于竞业限制的范围法律给予用人单

位很大的适用自主权，由用人单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与劳动者进行约定。这也导致实践

中用人单位为了维护自身商业秘密权利与竞争优势，不合理地将竞业限制范围铺展得过于宽泛。并且随

着业务的扩张与发展需要，当下许多企业有集团化经营的趋向，为了达到商业秘密保护的最大化，企业

往往会将其关联方的经营范围也纳入到与劳动者竞业限制的协议约定中，使得负有竞业限制义务劳动者

离职后的再择业变得举步维艰，有失公平。例如，在周星辰诉广州欢聚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2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的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限制范围包括了与其自身以及关联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且

不限于劳动者在本公司从事的专门业务。这种约定突破了劳动者所接触的工作内容，扩展到用人单位所

有业务范围，显得过于宽泛且不清，与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目的不成比例，造成对劳动者择业机会

与范围的过度限缩，侵害劳动者权益。 

3. 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权保护冲突的法哲学思考 

3.1. 权利属性的冲突对抗 

商业秘密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创造的一类特殊无形财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项正当权利。企业作

为商业秘密权利人享有对权利客体进行支配，享受利益的积极权能，同时又享有禁止他人实施侵害行为，

排除干涉的消极权能。 
劳动权是公民一项宪法性权利，通过自身劳动获得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也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国内

也有学者从劳动权基本内容完整性角度，对劳动权进行了更加广泛层面的理解，认为劳动权“应包括劳

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卫生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险权、就业保障权、集体劳动权，还应

包括职业自由权”[2]。由于劳动者在工作中获得知识、经验与技能有属人性质，与其人身自由密切相关，

因此也使得劳动权兼具人格权与财产权双重属性。 
商业秘密权利与劳动权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利，权利保护的冲突来源于对信息的争夺。企业商

业秘密信息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并提升市场竞争优势，其产生过程凝结着员工辛勤劳动，劳动者这一商

业秘密“活化载体”的流动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构成了现实威胁，不论是劳动者去往与原单位有竞争关

系的企业工作或自立门户从事同类经营，不当利用原单位的商业秘密会对企业生产经营及市场竞争带来

不可逆的损失。人员流动所带来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使得企业不得不利用竞业限制协议对员工的再择业

做出约束，这也是企业作为商业秘密权利人享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消极权能之体现。而从劳动者角度看，

其自身也希望能够借助更大、更好的平台实现自我发展，达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但这种目标的实

现是建立在就业自由的基础之上，与工作相关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就是其寻求更高发展平台的有力筹码，

 

 

1参见(2020)苏 0106 民初 4708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2021)粤 01 民终 26227、2622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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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这些信息落入企业商业秘密范畴，劳动者便不能自由使用，用人单位通过竞业限制协议限制劳动者

择业自由必然会对员工劳动权产生不利影响，破坏了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权保护的平衡。 
虽然企业为保护自身商业秘密利用竞业限制协议来限制离职员工的择业自由，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进行人才的争夺实现企业迅速发展，一些企业往往又会成为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帮凶”。

利用更具有诱惑力的薪酬、职位以及工作条件等，竭力挖角从其他企业跳槽而来的员工，并采取借助外

包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签订第三方公司或采用签订劳务合同等方式和措施帮助跳槽员工规避掉竞业限制

责任，原本紧张的劳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明知或应知劳动者负有对前用人单位竞业限制义务而依

旧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已然构成了“引诱违约”[3]。竞争对手企业为争夺人才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

的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行业内企业普遍的危机感，企业将此转嫁至劳动者，企图通过与其签订严

格的竞业限制协议对其离职后的职业选择形成约束，造成的结果是竞业限制的泛化适用，加剧商业秘密

保护与劳动权保护的矛盾。 

3.2. 商业秘密与劳动者自身知识、经验难区分 

商业秘密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其作为一类特殊的无形财产而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受到法律的保

护是不争的事实。《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对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及内容做出规定，但是面对现实社会

纷繁复杂的情况，这些规定有些时候也难以给商业秘密划出清晰的界限。在劳动法领域内，一个现实的

难题就是企业商业秘密与劳动者自身知识、经验难区分。“商业秘密的产生、保护、流失与劳动关系有

着密切的关联”[4]，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兼具人格和经济的从属性，“受雇人对雇主既有从属

关系，其劳动力之提供，事实上即成为人格本身的从属”[5]。雇主商业秘密的产生是雇员劳动过程的产

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商业秘密的重要承载主体，商业秘密也在其形成、使用与保护的每个环节内

化于人，这些因素使得“商业秘密在保护和使用方面呈现出人格化特征”[4]，加大了商业秘密与劳动者

自身知识和经验进行区别的难度。 
根据 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6 条规定，除属于单位商业秘密的情形外，职工在工

作中掌握和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构成人格的组成部分，可以在离职之后进行自主利用。该规定一方

面关照了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正当就业、创业的权利平衡，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劳动者在工作中

获得的相关知识、经验与技能与商业秘密存在重合部分，使得两者的界限愈发模糊。由此造成了实践中

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维护的目的对“商业秘密”进行扩大解释以扩展保密义务人员范围，滥用竞业限

制协议的隐患，损害劳动权，加剧了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权保护的冲突。 

3.3. 法律规定原则化、概括化，用人单位适用存在较大自由空间 

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对于竞业限制这一概念的使用大致可追溯至 1997 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

的部门规章。而 2007 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是“竞业限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法律中，其中仅用了第

23 条与第 24 条两个条文对竞业限制适用人员、经济补偿以及违约金、适用期限做了原则性、概括性的规

定。3对于竞业限制的适用人员法律采用了列举加兜底式规定，即“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

 

 

3《劳动合同法》第 23 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

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第 24 条“竞

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

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

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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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对于竞业限制期限，规定不超过两年，而关于竞业

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等条件则给予用人单位较大的自由约定空间，法律仅做了“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之限定。法律中对于竞业限制的原则性规定，为用人单位过度强调商业秘密保护，

利用优势地位滥用竞业限制协议损害劳动权的行为带来了可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一)”)中第 36~40 条对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标准、履行以及

解除又做出了进一步规定，4但是面对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这些规定仍显得较为宽泛与原则化。在竞业限制实

际运用过程中，对于制度设计、合法性与合理性需要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6]。 

4. 商业秘密与劳动权利保护的协调与平衡——以完善竞业限制为切入 

4.1. 协调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权保护的原则 

4.1.1. 谦抑性原则 
劳动者脱离相关领域一段时间再进入时不得不面临劳动技能重置的现实问题，尤其在当今社会，新

兴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技术迭代的日新月异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量

显著增大，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劳动者技能重置的成本大大增加”[4]。此外，对劳动者职业选择做出限

制实质上是对劳动者智力成果、专业技能的限制，阻止了劳动者利用已掌握的技能为社会持续地创造价

值。因此，企业在与劳动者进行竞业限制约定时应采取谦抑态度，防止对劳动权形成过度损害。 

4.1.2. 利益平衡与兼顾原则 
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不仅是维护权利人经济利益的有效举措，也有助于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并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对我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十

分必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劳动者获取生存资源、实现自我发展的途径。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

视角来看，劳动也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保障劳动权也是对人权的保障。给予劳动

权充分的尊重，对个体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影响。在竞业限制中涉及雇主、雇

员、整个社会的多层级、多种类的权利和利益，需要坚持以权利为本位的思想，进行权衡，选择有助于

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提高社会生产力、维护市场秩序的方案，并对权利受损方给予补偿，以实现利益

兼顾，实现社会和谐发展[1]。 

4.1.3. 合理限制原则 
竞业限制剥夺了员工在离职之后自由选择更高经济利益职位的机会，由此也产生了对劳动力市场人

才竞争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信息应用的门槛，抑制了知识的传播，妨碍与限制了市场自由、公平

竞争，被滥用后极大可能演变为垄断市场的手段[7]。企业为了防止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商业秘密泄露风

险而利用竞业限制对离职员工的职业选择行为进行约束，其带来的影响不仅限于双方，还会在更广泛范

围内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影响。因此，为避免对劳动者及社会利益产生不良影响，需要从竞业限制适用

主体、行业及地域范围、期限、补偿等角度进行合理把握，以实现制度应有价值。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 36 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

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 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 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

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第 37 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

济补偿，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

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 38 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

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 39 条“在竞业限制期限内，用人单位请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劳动者请求用人

单位额外支付劳动者三个月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 40 条“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

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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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竞业限制合理性的考量因素与制度构想 

虽然竞业限制在事实上对劳动者的职业选择自由产生了约束，一定程度上有违宪法与劳动法对劳动

权保护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但由于其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存在的价值与作用，现实中该制度仍被世界多

国或地区接受并使用。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竞业限制条款想要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需要在形

式上满足合法性，即应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而非仅规定

于规章制度中。此外，还需要满足合理性要件，否则相关的竞业限制条款也会因缺乏合理性而被法院否

定。因此，为了有效发挥竞业限制制度应有的价值，并减小其对劳动者及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

用人单位在竞业限制协议的设计与签订过程中应把握合理性边界，以避免强势地位的滥用给劳动者权益

造成侵害。竞业限制的合理性因素应从适用主体、范围、补偿、期限等方面进行把握。 

4.2.1. 合理划定商业秘密范围 
为解决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权保护之间的冲突，需要按照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将劳动者在工作获得的

知识、技能与企业商业秘密进行划分，防止企业将一般性的知识、经验划归商业秘密从而为劳动者设定

竞业限制，妨碍其在今后的就业与创业中进行使用以造成劳动权的损害。就如何区分商业秘密与常识经

验或普通技能，商业秘密比较法中的一些法律实践经验或许值得借鉴：首先是将信息区分为一般性信息

和特殊性信息。商业秘密应当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信息，是在特殊的商业经营上以及长期雇佣关系中发

展而来，因此与一般信息不同。其次是依据所有人是否在雇佣关系中禁止受雇人使用，确定是否为商业

秘密。此外，还要依据受雇人的能力，即是否有足够的智慧、知识、经验自行发展商业秘密等进行判断

[8]。具体可以以涉密信息的性质、涉密信息的获取时间、涉密信息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及劳动者人格性权

利为标准处理商业秘密与劳动者自身知识、经验的冲突。例如，对于劳动者在入职之前就已经掌握或者

享有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就不宜对其主张商业秘密。并且由于劳动者获取的知识与技能等具有属人性

质，与人身自由密不可分，从而形成其人格权的一部分，所以可将劳动者人格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商

业秘密为企业带来的利益进行权衡比较，考量商业秘密保护给劳动者及社会公众带来的影响[9]，进而为

解决商业秘密与劳动者知识、经验与技能冲突提供指引。 

4.2.2. 合理限定竞业限制主体 
劳动合同法赋予了用人单位自主划定“负有保密义务”人员范围进而决定是否对其适用竞业限制的

自由。从竞业限制设立的目的来看是为保护商业秘密，其适用主体绝非全部员工，而是应限定在有机会

掌握或接触到企业商业秘密的关键性岗位人员范围内。因此企业不得滥用法律所赋予的自由，不合理地

将不掌握或不接触商业秘密的普通员工也纳入竞业限制范围。并且由于企业各自生产经营范围、业务特

点以及所采取的商业秘密保护措施不同，能够接触商业秘密的岗位或人员范围也不尽相同。因此企业应

根据其自身特点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合理划定保密义务人员范围，防止对适用竞业限制的主体进行

无限扩张，从而对劳动者劳动权形成侵害。 

4.2.3. 合理限定竞业限制行业范围 
从竞业限制制度设立的目的上看，是为了防止掌握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劳动者不当利用该信息为自

己或为他人谋利，从而抢占原用人单位在市场中的份额，对其竞争利益造成影响，所以竞争关系是划定

竞业限制行业范围以及判断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限制协议时所考察的关键因素。关于竞争关系的判断，

我国的一些司法案例也对此做出指引。例如在指导案例 190 号中，5 法院就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限制协议

进行审查时，认为考虑到在实践中企业登记经营事项与实际经营事项不一致且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工商部

 

 

5参见(2021)沪 01 民终 1228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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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进行的大类别划分。因此摆脱了营业执照登记的营业范围限制，从企业间的实际经营范围、服务对象、

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角度是否重合对竞争关系这一要素进行审查，认为劳动者任职的前公司与现公司

虽然在经营范围上存在一定重合，但均是互联网企业在登记注册时通常包含的经营项目范围。进而根据

劳动者举证前公司在手机终端的宣传，其业务受众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对比现任职公司主营文化社区和

视频平台的业务，认为两家公司在经营模式、对应市场、受众、涉猎领域上均存在显著差别，最终综合

各方证据否定了一审法院仅以两公司经营范围存在重合为由认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判决理

由。这样的判别标准平衡与兼顾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利益。因此，用人单位应为离职劳动者进入劳动

力市场留足自由的空间，谨慎划定竞业限制范围。 

4.2.4. 设计合理的补偿金标准 
《劳动合同法》对竞业限制补偿并未规定具体数额计算，而在司法解释(一)中规定当竞业限制协议未

约定经济补偿而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可以按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 30%的

标准请求按月支付经济补偿。但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司法解释也很难普适性地解决所有

地区的竞业限制补偿数额问题，一些地方也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制定文件，将竞业限制补偿金标准进

一步细化，例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浙江省技术秘密保护办法》。6 未来，地方可

根据实际经济发展情况细化补偿规则，为企业合理适用竞业限制作出指引。用人单位也应意识到竞业限

制补偿金是对劳动者劳动自由权限制的一种补偿，当不约定或约定的补偿标准不合理时则与劳动者放弃

自由择业所付出的代价无法匹配，竞业限制运用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此，对于竞业限制补偿具体标准

应结合企业实际发展情况以及涉密劳动者的职位与薪资状况、自身技能经验、掌握商业秘密程度等因素

综合考量，使补偿标准合理化以促使员工自愿遵守竞业协议，达到维护商业秘密的真正目的。 

4.2.5. 约定合理的竞业限制期限 
竞业限制期限是对劳动者职业选择自由进行约束与限制的期限，不合理的竞业限制期限约定将不能

达到保护商业秘密的制度目标，并且会损害劳动者权益。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对于竞业限制期限规定为不

超过两年，这仅是法律规定的上限，在进行具体的竞业限制期限设定时可以从该制度设立的目的出发进

行考虑，从而形成对期限划定合理性的认识标准。竞业限制时间受许多因素影响，如雇主商业秘密等竞

业利益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优势、信息更新速度、商业秘密性质以及劳动者对于商业秘密的掌握程度。

因此，企业在竞业限制协议的具体制定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职位人员在接触商业秘密方面的质量差别，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竞业限制的期限以及经济补偿方面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规定[1]，以体现

合理性，既顾及商业秘密保护，又避免因竞业限制时间的不合理限定而损害劳动者职业自由。 

5. 结语 

在人才快速流动的当今时代，为竞业限制框定合理界限，对用人单位竞业限制进行约束，协调企业

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职业自由权可以促使掌握技术的劳动者发挥专长、技能，投入新的工作岗位以实

现自身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劳资关系，规范劳动用工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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